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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盐 城 市 财 政 局

盐人社发〔2021〕41号

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盐城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黄海明珠人才计划留盐补贴发放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四个细则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盐城经济技术

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盐南高新区党工委组织

人事部、财政金融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大力推动《关于实施黄海明珠人才计划的若干政策》（盐

发〔2021〕10 号）落地见效，现将《黄海明珠人才计划留盐补

贴发放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《黄海明珠人才计划高校院所荐才奖

励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《黄海明珠人才计划“两新”组织引才奖

励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《黄海明珠人才计划高技能人才奖励实施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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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海明珠人才计划留盐补贴发放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打造更加积极、更加开放、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体系，根

据《关于实施黄海明珠人才计划的若干政策》（盐发〔2021〕10

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细则。

1．适用范围。2021 年 1 月 1 日以后，驻盐高校全日制应届

本科以上毕业生和在盐技工院校技师班应届毕业生到大丰区、盐

都区、亭湖区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盐南高新区和市本级企业

就业或自主创业人员。

本条所称应届生是指，毕业当年在我市首次参加企业社会保

险并正常缴费的毕业生。

2．发放标准。我市企业和社会组织引进的驻盐高校全日制

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和在盐技工院校技师班应届毕业生，3 年内

给予 500元/月的留盐专项补贴。

本条所称政策享受期 3 年内是指：政策享受与参保缴费相对

应，人才在申请卡所在单位的首次参保时间起连续计算 36 个月，

不向前追溯，中途中断不向后延期。

3．申报方式。持有人才卡的，可到“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网”黄海明珠人才申报专栏、“我的盐城”APP 在线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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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到市、区两级“黄海明珠”人才服务窗口现场申报。

4．材料审核。持有人才卡的，无需提供材料，系统自动比

对相关信息。

5．补贴发放。市直持卡人才，由市直黄海明珠人才服务窗

口审核发放，按月转入人才卡中。各区持卡人才由所在区黄海明

珠人才服务窗口审核签批后，由市直黄海明珠人才服务窗口代

发，按月转入人才卡中。

6．补贴资金按市、区财力分成比例分别承担，在人才发展

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
7．各县（市）参照本细则执行。

8．本细则由市人社局商市财政局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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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海明珠人才计划高校院所荐才奖励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打造更加积极、更加开放、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体系，根

据《关于实施黄海明珠人才计划的若干政策》（盐发〔2021〕10

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细则。

1．适用范围。2021 年 1 月 1 日以后，市、区两级人社部门

在合作高校设立的引才工作站和聘任的引才大使。

2．奖励标准。根据活动成效和工作实绩，给予引才工作站

一定工作经费，一般不超过 3 万元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；每年

考核认定一批优秀引才大使，一般一站不超过 2 人，总数不超过

50 名，分别给予 1—2 万元奖励。

3．申报时间。每年 3 月，市人社部门统一发布申报通知，

每年申报一次。

4．申报材料。《盐城市高校院所荐才奖励申报表》、工作

实绩证明材料等。

5．材料审核。市、区两级人社部门对照《引才工作站合作

协议》和《引才大使聘任合同》内容，对引才活动成效和工作实

绩进行考核，确定引才工作站工作经费和优秀引才大使奖励标

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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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资金发放。根据认定结果，由市、区财政部门按规定程

序拨付资金。

7．补贴资金按市、区财力分成比例分别承担，在人才发展

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
8．各县（市）参照本细则执行。

9．本细则由市人社局商市财政局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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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海明珠人才计划“两新”组织引才奖励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打造更加积极、更加开放、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体系，根

据《关于实施黄海明珠人才计划的若干政策》（盐发〔2021〕10

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细则。

1．适用范围。2021 年 1 月 1 日以后，大丰区、盐都区、亭

湖区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盐南高新区和市本级引进全日制本

科学历及以上应届高校毕业生的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。

本条所称非公企业指：根据企业注册类型，除国有独资企业、

国有控股企业和集体企业外的其他企业。所称社会组织指：社会

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。

2．奖励标准。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类国内招聘活动免除交通、

食宿和摊位费用。每年新引进 10 名以上全日制本科学历及以上

应届高校毕业生的，按照 2000 元/名标准进行奖励，大学生缴纳

社保满一年后兑现，最高 50 万元。

3．申报时间。免费招聘根据政府组团招聘时间随时参加。

引才奖励，每年 12 月，由市人社部门发布申报通知，对上年度

引进大学生情况进行申报，每年申报一次。

4．申报材料。企业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、《招聘简章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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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“两新”组织引才奖励申报表》、《引进大学生情况统计表》等。

5．材料审核。市、区两级人社部门对照条件，对《招聘简

章》进行审核，确定能否参加政府组团招聘。对新引进大学生参

保缴费情况和人数进行核实，核定引才奖励标准。审核通过后，

在所在单位及网上予以公示。

6．资金发放。根据审核结果，由市、区财政部门按规定程

序拨付资金。

7．补贴资金按市、区财力分成比例分别承担，在人才发展

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
8．各县（市）参照本细则执行。

9．本细则由市人社局商市财政局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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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海明珠人才计划高技能人才奖励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加快培育和引进高技能人才，根据《关于实施黄海明珠人

才计划的若干政策》（盐发〔2021〕10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

细则。

1．适用范围。大丰区、盐都区、亭湖区、盐城经济技术开

发区、盐南高新区和市直企事业单位；省属驻盐高校（含高职院

校）、各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；获得相应高技能人才奖项荣

誉的个人；世界技能大赛、全国技能大赛、江苏省技能状元大赛

获奖选手及教练团队。

2．奖励标准

（1）对企事业单位申报入选（或从市外全职新引进）中华

技能大奖的，给予入选者或引进人才 50万元奖励。

（2）对企事业单位申报入选省级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

人、江苏大工匠、江苏工匠、省级企业首席技师的高技能人才，

按照省奖励标准给予 1：1 匹配。

（3）对企事业单位申报获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、

省级高技能人才专项公共实训基地的，分别按照国家和省资助标

准给予 1:0.5 匹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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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对世界技能大赛、全国技能大赛、江苏省技能状元大

赛的获奖选手及教练团队，按照省奖励标准给予 1：1 匹配。

3．申报时间。每年 10 月，由市人社局牵头发布申报通知，

每年申报一次。

4．申报材料。由个人和单位对照条件申报，提供个人和单

位信用承诺书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1）入选中华技能大奖通知或证明材料（从市外全职新引

进的，还需提供劳动合同、在本地参保证明）。

（2）入选省级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、江苏大工匠、

江苏工匠、省级企业首席技师通知或证明材料。

（3）入选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、省级高技能人才专

项公共实训基地通知或证明材料。

（4）世界技能大赛、全国技能大赛、江苏省技能状元大赛

奖励文件或证明材料。

市直单位和省属驻盐单位和个人申报材料直接报市人社局；

大丰区、盐都区、亭湖区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盐南高新区单

位和个人申报材料报所在地人社部门汇总后，集中报市人社局。

5．材料审核。市人社局牵头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

6．资金拨付。对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市、区财政部

门按规定程序拨付资金。

7．相关资金按市、区财力分成比例分别承担，在人才发展



□— 11 —□

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
8．各县（市）可结合实际，参照本细则执行。

9．本细则由市人社局商市财政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

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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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5 月 24日印发


